附件4

留学回国人员的随归子女加分所需材料

    一、时间地点

    于5月30日（上午9:00—下午4:00）到所在学校所属教育局办理，现场审核。地址：余杭区教育局（余杭区五常街道西坝路51号浙财科创中心A座805室），临平区教育局（临平区乔司街道世纪大道928号世纪大厦20楼2010室）。 

    二、申请对象

    符合报考余杭区、临平区各类高中条件的留学回国人员随归子女﹝子女须在符合条件的家长留学期间随其家长在国外连续生活360天（含）以上﹞。

    留学回国人员指的是连续在国（境）外正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同一目标攻读学位、进修、学术访问、合作研究360天（含），以上的人员。不包括语言补习生和在境外公司企业及商务经营性部门研修、工作的人员。

    三、申请材料

    （一）《2022年余杭区、临平区各类高中招生加分考生登记表》。一式三份，向就读初中学校领取。

    （二）出入境证件及出入境记录材料。子女出入境证件及其父母一方的留学期间出入境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若出入境证件上无出入境记录的或出入境记录不全者，请出具由我国省市公安机关所属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具的留学期间出入境记录证明）。

    （三）亲属关系证明材料。户籍中已明确亲属关系的，直接提供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未在户籍中明确亲属关系的，需提供公证机关出具的考生与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

    （四）父母是在市级单位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原件及复印件，若为电子证照，可直接提供打印件（《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需在有效期内，可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办理）。

    父母是在省级单位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

    1.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海外留学人员

    （1）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2）申请者国（境）外留学期间的护照（包括不少于连续一年的留学期间出入境记录和签证）；

    （3）其他能证明留学身份的材料。

    2.国（境）外进修、访问、博士后研究等海外留学人员

    （1）驻外使馆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2）申请者国（境）外留学期间的护照（包括不少于连续一年的留学期间出入境记录和签证）；

    （4）申请者所在单位出具的关于申请者留学经历及取得成就的简要说明；

    （5）其他能证明留学身份的材料。

    四、其他事项

    （一）父母是在市级单位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请提前办理好《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

    （二）所有复印件需统一使用A4纸复印（鼓励双面复印）；户口簿、出入境证件、《杭州市留学回国人员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原件校验后归还。

